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4年 09月 0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4)本字第 284號 

主旨:檢送內政部修正之「墾丁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事項」表 1 份，敬請查

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4 年 9 月 7 日觀業字第 1040917931 號函轉墾丁

國家公園管理處墾企字第 1042902023 號函辦理。 

2. 邇來民眾舉發墾管處出入路口、南灣、潭子灣、風吹砂等路段及其周

邊產業道路有業者及遊客騎乘沙灘車飆沙、越野事件頻繁，嚴重影響

交通安全及生態環境，明顯違反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第 8 款公告禁止

事項，請會員旅行社禁止於該園區內安排此類活動，以維護民眾遊憩

活動安全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 



 

 


